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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了两税合并对不同行业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的影响，并针对两税合并下外资产业结构调整提出了一

系列相应的对策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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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税合并下我国外资产业结构调整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我国对外资

企业一直贯彻“税负从轻、优惠从宽、手续从简”的原则，对其

实行倾斜的税收优惠政策。显而易见，这对于我国引进国外的

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发挥

了重大作用。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外商直接

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这种内外有别的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

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产生了负面影响，出现了外商直接投

资结构明显不合理的现象。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产业间的分

布极不均衡，明显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以及低附加值

产业。

从三次产业的分布来看，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以第二产业

为主。2000 ~ 2007年累计外商直接投资中，第二产业为 31 852

911万美元，占全国总比重的 70.38%；而第一、三产业所吸引

的外商直接投资分别为 695 520万美元、12 710 090万美元，

占全国的比重仅为 1.54%和 28.08%。

从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看，外商直接投资同样呈现出不均

衡分布的特征。第二产业内部，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

业，特别是一般工业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第三产业内部，外商直接投资过度集中于房地产、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等传统服务业。而金融业、计算机软件业等新兴服

务业利用外资比重较低。

这种外资产业结构的不均衡分布，一方面不利于提高我

国利用外资的质量和优化外资结构，另一方面不利于我国经

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

一、两税合并对不同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现行《企业所得税法》确立了“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

辅”的新税收优惠体系，税收优惠不再泛泛地给予各类行业，

而是给予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基

础产业以及新兴服务业等发展行业。两税合并对不同行业外

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劳动密集型行业。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外资企业而

言，其对华投资看重的是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

以及优惠的税收政策。其投资技术层次较低，追求生产的低成

本，它们对包括税收在内的各种生产和经营成本的敏感度较

高。因此，外商投资政策的调整，尤其是两税合并使外资企业

税率由原来15%的实际税率上调为统一后的25%，势必会增加

该行业外资企业的税收负担，对其经营带来不利影响。不过，

两税合并充分考虑到政策的平稳性，对现有外资企业给予 5

年过渡期的照顾，使其逐步过渡到新税率。在过渡期内，外资

企业仍可享受政府承诺的优惠政策。但过渡期后，税率将上调

为 25%，这类外资企业的经营成本势必会有一定幅度的上升，

这类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投资将会受到不利影响。

2. 高新技术行业。两税合并将继续有利于高新技术行业

外资企业的发展。因为现行《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国家对其重

点扶持的高新技术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仍按原优惠政策对

其征收 15%的税率。因此，高新技术行业中的外资企业仍可继

续享受这一优惠，两税合并对此类外资企业影响不大。

数据表明：我国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税率为 28.6%。其

中印度 30%、马来西亚 28%、巴基斯坦 35%、菲律宾 32%、斯里

兰卡 35%、泰国 30%、越南 28%。我国与周边这些发展中国家

相比，在税收优惠上对外资是有一定吸引力的。与发达国家相

比，税收优惠是吸引外资的一方面，同时我国政治局面比较稳

定、经济发展良好，再加上我国拥有 13亿人口的潜在市场，工

业和科研基础比较牢固。这些都将成为我国高新技术行业吸

引外资的亮点。

3. 服务行业。两税合并将有利于服务行业外资企业的进

入。对于服务业而言，这次所得税改革，并非增税而是减税，企

业所得税税率从 33%降到 25%，这对服务行业企业的外资发

展是有利的。

我国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未来十年将重点发展如银行、

保险、物流、交通等服务行业，这种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战略也

将有利于服务业外资企业的发展。

据统计：在税率为 33%时，2007年汇丰在中国的营运收

益增长 44.2豫，达到 4.51亿美元，税前利润增长 28.7豫，达到

1.65亿美元；渣打集团 2007年全年税前盈利增长 27豫，达到

40.35亿美元，其中在内地业务盈利增长 41.8豫，达到 1.84亿

美元；而东亚银行 2007年实现净利润 41.44亿港元，增长率

为20.6豫，2007年其在内地的盈利增长73豫，折合 9.26亿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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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度为 22.34豫。整体来看，外资银行在内地盈利颇丰。两税

合并后，内外资银行所得税税率从 33%下调为 25%。据估计，

所得税每下降 1个百分点，外资银行总利润将增加约1.5个百

分点。这将大大有利于中国金融业对外资的引进，有助于金融

服务业的发展。

由此可见，对于不同行业而言，两税合并对其有着不同的

影响。对于曾经享受外资以及地区优惠政策的劳动密集型行

业而言，两税合并、利率上调可能会造成该行业生产成本上

升、税负增长，从而对其利润产生不利影响；对于那些高新技

术行业和国家重点扶持的行业，将继续享受税收优惠，税制改

革对其影响不大；而对于那些以前税率为 33%的服务业企业

而言，两税合并使其实际税率下降，从而使该行业企业的税后

总利润大大提高。总体而言，两税合并短期内可能会影响某些

外商的对华投资，但长期来看，并不会对我国利用外资造成很

大冲击，相反还将有助于提高我国引进外资的质量，促进我国

产业结构协调发展。

二、对策与建议

两税合并对不同行业外资企业的影响是不同的。那么，要

在两税合并下吸引更多的外商在我国投资及使外商在两税合

并下适应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需要在以下方面做出

努力。

1. 我国政府应优化高新技术行业和服务业投资环境，调

整外资产业结构。

（1）突出发展高新技术行业和现代服务业。两税合并前，

外商投资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主要追逐的是价格低廉的劳动

力，以低成本来获得高利润。两税合并后，税收优惠取消，我国

政府想引导外资企业向高新技术行业、新兴服务业转移。这就

要求这些行业自身拥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让外资愿意

投资到这些行业中来。对于我国来说，应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

业和现代服务业；以产业优惠为潜入点，深入研究附加值高、

未来市场空间大的高新技术产业项目，结合各地区实际，重点

引进电子、环保、新材料与资源综合利用等项目；鼓励外商风

险投资公司和风险投资基金来我国投资，从而有效地实现外

资产业梯度转移。

（2）完善高新技术行业和服务业硬件设施建设，健全服务

体系。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健全的服务体系是吸引外商直接

投资的基本物质条件。两税合并后吸引外资的重点将由税收

优惠竞争向综合投资环境竞争转变，因此高新技术行业和服

务业为更有效地吸引外资，更应该积极提高服务质量及完善

各种硬件设施建设。同时，还应进一步建立、完善涉外律师事

务所、信息咨询公司、外商投诉中心、物业管理公司、仓储物流

服务公司、报关公司等一批方便外商投资企业的中介服务体

系，以此作为吸收外国、外地区的资金和先进技术的基础，实

现外资产业转移。

（3）在高新技术行业和服务业内建立高效政府管理机制，

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外资企业选择在一国投资不仅仅会考

虑税收优惠条件，而且更看重政府政策的透明度、稳定性以及

政府效率和人力资本的质量。据相关研究统计表明：政府政策

的不透明对外资效率的损害高达 200%。因此，两税合并下我

国政府更应该：淤在高新技术行业和服务业内为外商投资者

营造一个“优质、高效、低成本、全天候”的良好生产经营环境，

真正做到转变职能、简化手续、提高效率。同时还应在上述两

行业内全面推进政府信息网建设，以利于高新技术行业和服

务业的招商引资、使企业沟通等问题逐步实现网上解决，为外

商投资者提供便利。于加强高新技术行业和服务业内专业高

素质人才的培养。例如：在高新技术行业培养具有现代意

识、系统知识、创新能力的高层次科技人才，特别是掌握核

心技术的科技人才；在服务业培养一批具备现代服务业金

融、保险、法律知识，懂得国际商业惯例，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素

质专业人才。

2. 外资企业应调整投资布局，调整投资方向。

（1）充分利用两税合并给予过渡期的照顾，调整生产经

营。考虑到两税合并很可能会给一些中小型劳动密集型外资

企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企业所得税法》对现有劳动密集型

外资企业给予了 5年过渡期照顾。过渡期内每年大约提高 1

个百分点的税负，让外资企业逐步平稳地过渡到 25%的企业

所得税税率。因此，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应充分、合理地利用

这个过渡期，在过渡期内调节自己的生产经营，如提高技术含

量、加强企业管理、提高企业经营效率，最大限度地避免因税

收优惠政策的调整导致企业自身生产成本大幅上升。

（2）外资企业应根据我国产业政策调整投资方向和投资

结构。现行《企业所得税法》以“特惠税”取代“普惠税”，即政府

通过税收政策将优惠措施切实落实到国家重点发展的行业。

这一措施具体体现了我国目前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发

展趋势。因此，外资企业为在我国获得长足发展，必须调整投

资方向和投资结构：从投资一般加工行业转向投资资本密集

型行业；从投资高能耗、高污染行业转向投资节约型、环保

型行业；从投资传统服务业转向投资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服

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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